《卧龙区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的指导意见（草稿）》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摘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九条：  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二十七条：成员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成员大会作出决定，应当经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二十八条：成员代表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成员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应当经全体成员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理事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或者村党组织可以提名推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候选人，党组织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
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三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者监事与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根据情况交叉任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三十条：理事会对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八）提出聘任、解聘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及决定其报酬的建议；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二十六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全体成员组成，是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六）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者监事的报酬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聘任、解聘和报酬。
[bookmark: _GoBack]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第九条：理事会的财务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三）提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薪酬的建议，决定其他工作人员薪酬。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第八条：成员（代表）大会的财务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三）审议、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薪酬，并对其实施监督和考核。
1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会〔2023〕14号）第五十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费用，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成员分配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包括经营支出、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含运转支出)、公益支出、其他支出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费用一般应当在发生时按照其发生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有关文件要求
1.卧龙区委办公室  卧龙区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卧龙区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的通知（宛龙办〔2020〕13号）六（五）2、加大表彰奖励，建立奖补机制。把完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与村干部报酬挂钩，从当年纯收入中超额部分列支5%—10%的资金，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
2.中共南阳市卧龙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关于进一步明确卧龙区村（社区）党组织争创“五星”支部激励机制相关措施的通知（试行）》（宛龙党建办〔2024〕9号）二、提高经济待遇。对获评“四星”及以上支部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20万元的，可从当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部分提取15%用于对村“两委”干部的奖励。
3.借鉴外地经验：中共谷城县委组织部 谷城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关于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村干部报酬标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谷财发〔2022〕12号）
三、有关数据核算依据
《指导意见》五、报酬发放标准：2.5万元和2万元的核算依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以不超过现任村干部工资为标准，目前村干部月工资1600元+绩效，每月平均2000元左右。年集体经济收入非常好的强村，理事长报酬：每月25000元÷12=2083元；其他任职人员报酬：每月20000元÷12=16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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